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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职责和标准 ；各会计工作岗位的人员和具体分工 ；会

计工作岗位轮换办法 ；对各会计工作岗位的考核办法。

第八十七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账务处理程序制度。主

要内容包括 ：会计科目及其明细科目的设置和使用 ；会计

凭证的格式、审核要求和传递程序 ；会计核算方法 ；会计

账簿的设置 ；编制会计报表的种类和要求 ；单位会计指标

体系。

第八十八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内部牵制制度。主要内

容包括 ：内部牵制制度的原则 ；组织分工 ；出纳岗位的职

责和限制条件 ；有关岗位的职责和权限。

第八十九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稽核制度。主要内容包

括 ：稽核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具体分工 ；稽核工作的职责、

权限 ；审核会计凭证和复核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的方法。

第九十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原始记录管理制度。主要

内容包括 ：原始记录的内容和填制方法 ；原始记录的格式 ；

原始记录的审核 ；原始记录填制人的责任 ；原始记录签署、

传递、汇集要求。

第九十一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定额管理制度。主要内

容包括 ：定额管理的范围 ；制定和修订定额的依据、程序

和方法 ；定额的执行 ；定额考核和奖惩办法等。

第九十二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计量验收制度。主要内

容包括 ：计量检测手段和方法 ；计量验收管理的要求 ；计

量验收人员的责任和奖惩办法。

第九十三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财产清查制度。主要内

容包括 ：财产清查的范围 ；财产清查的组织 ；财产清查的

期限和方法 ；对财产清查中发现问题的处理办法 ；对财产

管理人员的奖惩办法。

第九十四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财务收支审批制度。主

要内容包括 ：财务收支审批人员和审批权限 ；财务收支审

批程序 ；财务收支审批人员的责任。

第九十五条  实行成本核算的单位应当建立成本核算

制度。主要内容包括 ：成本核算的对象 ；成本核算的方法

和程序 ；成本分析等。

第九十六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财务会计分析制度。主

要内容包括 ：财务会计分析的主要内容 ；财务会计分析的

基本要求和组织程序 ；财务会计分析的具体方法 ；财务会

计分析报告的编写要求等。

第六章  附  则

第九十七条  本规范所称国家统一会计制度，是指由财

政部制定、或者财政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或者经

财政部审核批准的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的会计规章、准

则、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本规范所称会计主管人员，是指不设置会计机构、只在

其他机构中设置专职会计人员的单位行使会计机构负责人

职权的人员。

本规范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关于填制会计凭证、登记

会计账簿的规定，除特别指出外，一般适用于手工记账。实

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填制会计凭证和登记会计账簿的有

关要求，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电算化的有关规定。

第九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国务

院各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范的原则，结合本地区、本

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财政部备案。

第九十九条  本规范由财政部负责解释、修改。

第一百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1984年 4月 24

日财政部发布的《会计人员工作规则》同时废止。

永续债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

（2019年1月28日  财政部  财会[2019]2号）

为进一步明确永续债的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第22号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第 37

号准则）等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现对永续债相关会计处

理规定如下。

一、关于总体要求

已执行 2017年修订的第 22号准则（财会〔2017〕7号）

和第 37号准则（财会〔2017〕14号，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企业，应当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本规定，对永续债

进行会计处理。

仍执行 2006年印发的第 22号准则（财会〔2006〕3号）

和 2014年修订的第 37号准则（财会〔2014〕23号，以下统称

原金融工具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本规

定，对永续债进行会计处理。

本规定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依照国家相关

规定在境内外发行的永续债和其他类似工具。

二、关于永续债发行方会计分类应当考虑的因素

永续债发行方在确定永续债的会计分类是权益工具还

是金融负债（以下简称会计分类）时，应当根据第 37号准则

规定同时考虑下列因素 ：

（一）关于到期日。

永续债发行方在确定永续债会计分类时，应当以合同到

期日等条款内含的经济实质为基础，谨慎判断是否能无条

件地避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当永续债

合同其他条款未导致发行方承担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的合同义务时，发行方应当区分下列情况处理 ：

1. 永续债合同明确规定无固定到期日且持有方在任何

情况下均无权要求发行方赎回该永续债或清算的，通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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